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程序 

一、目的 

为了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秦皇岛市水务局政府信

息，结合市水务局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程序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适用于本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各个环节的管理。 

三、职责 

㈠ 办公室是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科室，负责推进、指导、

协调、监督、考核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承办编制局政府信息公开指

南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、公报，对拟公

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。 

㈡ 政策法规科负责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合法性审查。 

㈢ 机关纪委负责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 

㈣ 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负责承办本单位在履职过程中产生

的政府信息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答复工作。 

㈤ 局领导负责政府信息公开报告、公报的审批。 

四、工作流程 

㈠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

1．各科室草拟本科室拟公开的政府信息，报科长审核；科长审

核后，提出公开、依申请公开、不予公开的建议，报办公室审核。 

2．办公室对各科室报送的政府公开信息的保密性进行审查，审

查合格后报局领导审批。 

3．局领导审批后，安全生产监管科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行文规则

要求将可以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整理汇编，纸质文档送交市档案局和

市图书馆存档，电子文档在秦皇岛市政府信息公开系统发布。 

㈡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

1．申请人填写《秦皇岛市水务局信息公开申请表》提交到局机



关，收到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（申请方式包括书面、电文、口头等形

式）申请后，交办公室进行登记审查，符合条件要件完备的，安全生

产监管科依据申请内容指定相关科室办理；要件不完备的，告知申请

人予以补正；不符合申请条件的，依法退回。 

2．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要件完备的，相关科室根据实际情况拟

定答复意见，能当场答复的当场答复，不能当场答复的，自收到申请

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告知书送达申请人；确需延长答复期限的，

经办公室同意后，告知申请人，延长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将告

知书送达申请人。 

⑴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

的方式、途径； 

⑵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

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； 

⑶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

公开并说明理由； 

⑷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 

⑸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

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

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； 

⑹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

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； 

⑺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，有关法律、

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，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 

3．对申请内容或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告知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

更改或者补充，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更改或者不补充的，视为未

申请。 



五、流程图 

㈠ 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㈡ 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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